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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南财预〔2024〕1号

黔南州财政局

关于批复州本级 2024年部门预算的通知

州直各预算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有关规定，为做好2024年部

门预算批复和信息公开工作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24年部门预算批复事项

2024年州本级预算草案已经州十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

批准，现将2024年部门预算及预算绩效目标批复你们，请严格按

照批复执行预算。

（一）不折不扣落实“过紧日子”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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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（单位）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，充分认识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

性，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

务，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艰苦奋斗、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、

纠治“四风”重要论述，特别是关于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的重要讲话

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坚决树牢“过紧日子”思想。从严从紧从

实编制预算，勤俭一切办事业，坚持精打细算、勤俭节约，严禁

铺张浪费，持续压减单位一般性、非重点、非刚性支出。严格“三

公”经费预算执行，坚决取消无实质内容的因公出国（境）等活

动，压缩公务接待数量和费用预算，严控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

护支出。大力精简会议、差旅、培训、调研等公务活动，加强地

点相同、对象重叠、内容相近等公务活动整合。严格报销审核，

不得报销任何超范围、超标准、超预算的“三公”经费、会议费、

差旅费、培训费等；不得超范围、超标准缴纳公积金、社会保险

等；不得超范围、超标准发放工资、津贴补贴及福利待遇等。

（二）硬化预算执行刚性约束

部门预算是财政预算的组成部分，财政预算收支平衡是建立

在财政收入计划圆满完成和上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实现的基础

上，在财政收入计划未完成之前，任何一项突破预算的支出，都

会影响州本级预算收支平衡。各部门（单位）要全面加强预算执

行管理，硬化预算刚性约束，按照“先有预算、再有指标、后有

支出”的原则，严格执行人大批准的预算项目、科目、金额，不



- 3 -

得随意调整、截留、挪用、改变项目或资金用途。各部门（单位）

要按照轻重缓急和有保有压原则合理使用资金，既要确保运转经

费支出控制在全年预算限额之内，又要确保本单位所承担的各项

工作任务圆满完成。

（三）加强单位资金管理

按照《预算法》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，事业收入、事业单

位经营收入、财政专户管理收入等全部纳入部门预算管理。为确

保预算的顺利执行，各部门（单位）要加强收入征管，确保各类

收入应收尽收，在单位资金收入实现的基础上严格支出预算执行，

确保资金使用合规性。

（四）批复重要事项

1.批复范围。根据《预算法》规定，“各部门预算由本部门及

其所属各单位预算组成”“各级预算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，

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在二十日内向本级各部门批复预算，各部

门应当在接到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本部门预算后十五日内向

所属各单位批复预算”，州级财政部门批复州直各部门预算总表，

所属单位预算一并批复到各下属单位。

2.基本支出。已批复到部门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，原则上

于批复下达后将预算指标全额下达到单位，各单位要按照人社、

医保、公积金、税务等部门的要求及时缴纳职工社会保险和公积

金等。其中暂扣项为：奖励性绩效、年终一次性奖金、离休人员

年终生活费、加班执勤津贴及卫生津补贴。暂扣项目将在批复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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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成指标，由归口业务科室根据单位的实际需求进行指定，主要

考虑单位上年清收情况、年初已兑现情况或人社部门审核情况等

因素。执行过程中人员经费追加按照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州本级预

算执行工作的补充通知》（黔南财预〔2022〕105号）有关规定办

理，公用经费一律不予追加。各单位要按序时进度申报公用经费

用款计划，无特殊情况不得超进度使用资金。

3.项目支出

（1）其他运转类和原列单位事业发展。其他运转类项目（专

用设备运行维护等）、特定目标类项目中原列单位事业发展资金，

原则上于批复后全额下达预算指标到单位，各单位按序时进度申

报用款计划，无特殊情况不得超进度使用资金。

（2）非税成本性支出。非税成本性支出项目将在批复后生成

指标，由归口业务科室根据单位非税收入入库情况和资金使用需

求等进行分批指定（预算单位应根据本单位收入入库情况和实际

需求向财政局提出资金申请，经业务科室审核，财政局分管领导

审核后指定到单位）。纳入预算评审范围的项目，需待预算评审结

果出具后再予下达资金。

（3）其他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。已批复到部门的其他特定目

标类项目，且未纳入预算评审范围的项目资金，原则上于批复后

全额下达预算指标到单位，各单位要根据项目推进情况申报用款

计划，不得超进度使用资金。纳入预算评审范围的项目需待预算

评审结果出具后再予下达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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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州级专项资金。纳入州级预留的州级专项资金，严格执

行零基预算管理规定，由单位按照《黔南州州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黔南府办发〔2023〕5 号）相关规定报州政府审批

后执行，纳入预算评审范围的项目需待评审结果出具后再予执行。

（5）政策性配套资金。部门预算安排的基本民生配套和其他

民生配套项目资金以预算执行的实际金额为准，预算单位应根据

项目实际人数、标准、工作进度等提出资金分配方案报州财政局

审核后下达资金。

（6）代扣事项。因现行预算一体化系统不能实现财政代扣。

各部门单位要按照相关文件要求，自行缴纳工会费、离休人员医疗

费、匀东水电费、进驻州政务中心服务大厅运行费等到相关部门。

（五）预算绩效目标

批复的预算绩效目标表包含整体绩效目标表及项目绩效目

标表，各部门要及时将批复后的项目绩效目标下达下属单位或有

关项目单位参照实施，并与部门预算同步进行公开。经财政部门

审核、批复的绩效目标原则上不予调整。在预算执行中因特殊原

因确需调整的，应按照绩效目标管理要求和预算调整流程报批，

并将修改调整后的绩效目标报财政部门审核备案。

二、2024年部门预算公开事项

各部门单位要强化预算公开主体责任，提高部门预算信息公

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，按要求做好预算信息公开的同时，要有应

对措施，积极做好舆论宣传和相关解释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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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公开范围

根据《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进一步推进预

算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黔党办发〔2016〕122号）和

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州本级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黔南财预

〔2016〕239号）的相关要求，主管部门公开的预算中应包括部门

本级预算以及汇总下属单位的汇总预算；各下属单位应按规定公

开本单位部门预算（公开名单见附件3）。

（二）公开方式和内容

1.公开方式。为提高预算信息公开的准确性、完整性、合规

性，2024年起州本级将推行部门预决算公开辅助系统，协助各预

算单位生成部门预算信息公开文本，各部门（单位）要在“黔南

州人民政府网站—财政资金信息专栏—部门预决算”专栏进行部

门预算及“三公”经费预算信息公开。部门（单位）自身已开通

官方网站的，务必同步在本部门（单位）官方网站进行预算信息

公开。目前因部门预决算公开辅助系统处于调试测试阶段，待系

统调试完备后将另行下达补充通知及操作手册。

2.公开内容。各部门单位应严格按要求准确填报并审核本单

位部门预算相关内容及附表，确保预算公开信息全面、完整、准

确，不得缺项、漏项；同步公开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预算绩

效目标表，不得随意删减公开事项，严格按照批复金额填写情况

说明，不得随意增减批复金额。

（三）公开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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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预算法》关于“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、

决算及报表，应当在批复后二十日内由各部门向社会公开”之规

定，为提高部门预算信息审核效率和公开质量，各预算单位务必

于2024年3月6日前完成预算信息公开。

附件：1.州直部门（单位）2024年部门预算批复表

2.部门整体（项目）支出绩效目标表

3.2024年部门预算公开单位名单

黔南州财政局

2024年 2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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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南州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2月 19日印发

电子公文135份


